关于做好寒假前后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和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

校属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相关部署要求，切实保障寒假前后仪器设备正常运行及实验室安全稳定，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安全责任

各单位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理念，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实验室安全的法律法规与强制性标准。要进一步压实各级安全责任，明确责任主体与岗位职责；强化师生安全警示教育与实操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完善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处置流程与责任分工，确保突发事件及时妥善处置并严格按规定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现象。

二、全面排查整治，闭环管理隐患

放假前，各单位须对所辖实验室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核查水、电、气线路及设施、消防器材、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辐射装置、仪器设备等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严格执行“排查—登记—整改—复查—销号”闭环管理机制，建立详实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对短期内无法整改的重大安全隐患，须立即停止相关实验活动，落实临时防护措施，经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同时，要对前期自查及督导巡查发现隐患的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逐一核验整改成效，确保隐患全部清零。请各单位全面梳理排查整治情况，认真填报《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XX单位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见附件1）。

三、严格备案管理，规范假期使用

各单位须严格执行假期实验室使用备案管理制度，强化统筹管控。计划于假期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工作的师生，须提前填报《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寒假期间XX单位实验室使用情况统计表》（见附件2），经所在单位审核批准后备案。未经审核备案的实验室，假期一律严禁擅自使用。

四、强化履职尽责，落实管控要求

（一）扎实做好仪器设备维护维修

各单位须全面梳理假期仪器设备维护维修需求，由仪器设备报修管理老师通过学校融合门户“一网通办”>“校园生活”>“仪器设备维修申请”栏目提交维修申请；若遇紧急情况，可直接致电维护科协调处置。

（二）切实做好关闭实验室的安全防护

对于假期无实验任务的实验室，关闭前须开展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规范清查、封存危险化学品，严格控制存量并落实规范存放要求。放假后，须彻底切断水、电、气供应，关闭门窗并规范张贴封条，落实封闭管理措施，定期核查电气线路及实验设备状态。实验室工作人员严禁将实验室钥匙交由家属、学生及其他非本室人员保管或使用，严防无关人员进入。

（三）严格做好在用实验室的安全管理

1.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实验室负责人为假期实验室使用安全第一责任人。有实验任务的实验室必须配备专职或兼职指导教师，定期开展现场监督指导，科学合理安排实验工作，全程把控实验安全各环节。

2.严格执行实验室人员出入登记制度，建立完整规范的管理台账。严禁与实验工作无关人员出入实验室，严禁在实验室内开展任何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3.假期原则上不安排高危实验。确因科研、教学工作急需必须开展的，须提前开展充分的实验风险评估与预判，制定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与应急处置预案，经单位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4.强化危险化学品、危险气体、特种设备、辐射装置等重要危险源全流程安全管控。射线装置须全面开展安全检查，假期如需使用，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做好个人防护与实验登记工作。

请各单位于1月24日前，将《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XX单位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附件1）及《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寒假期间XX单位实验室使用情况统计表》（附件2）的PDF版（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和WORD版，一并报送至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邮箱：shiguanke@hnust.edu.cn。
实验室安全技术科联系电话：0731-58291239    13875266206（欧老师）

设备维护科联系电话：0731-58290447            18163925383（周老师）

附件：1.《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XX单位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

2.《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寒假期间XX单位实验室使用情况统计表》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2026年1月13日
